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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同的
集体经营体制

———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增强集体统筹发展能力的路径＊

郑有贵

［关键词］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收益分享权；集体积累；统一经营；双层经营体制

［摘　要］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突破了集体的

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单一统一经营的做法，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这不同于封建社会时期家族公田的租佃经营，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

制的创新。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由于集体和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收益分配上“包”的程度不同

这一收益分享权差异，使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关系有差异，由此形成有差异的乡村

发展路径。针对乡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促进家

庭承包经营的同时，在促进统一经营发展上着力，使双层经营体制名副其实，发挥统一经营在

增强乡村聚集资源能力和城乡融合发展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中

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主任（北京１００００９）。

以往对包 产 到 户 与 包 干 到 户 一 字 之 差 的 研

究，关注到了成员与集体之间收益分配操作繁简

的方式之差，还少有涉及收益分享权及衍生的差

异。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都是把农村集体的土地

等农业生产资料交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经营体

制似乎是相同的，但“产”与“干”这一字之差，不只

是表象上的收入分配方式之差，更是实质上的集

体与农户在家庭承包经营收益分享权之差，进而

导致集体积累能 力、集体统筹发展能力和集体经

济组织功能之差，以及更为深远的乡村发展和制度

变迁路径之差。这一系列差异是相关联递进的。

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兴起的

　 历史背景和经济体制不同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都是由农民首 创，但 其

兴起的历史场景是不同的。
包产到户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兴起 的，旨 在

国家、集体、成员的利益链中向国家和集体倾斜的

情况 下，改 善 集 体 与 成 员、成 员 与 成 员 间 的 利 益

关系。
农民首创包产到户，是自高级农业生 产 合 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２０１５ＭＺＤ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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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以下遵从历史习惯简称“高级社”）建立起，受

国家对高级社实行定额管理，发明的比定额管理

能够更好处理集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收益分配

关系的经营 方 式。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中 期，在 农 业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村普遍建立起高级社，在
这一组织中实行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统一经营、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这一形式的组

织化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情况下生产

经营中生产工具和畜力不足等问题，加之国家在

信贷、技术等方面给予高级社的支持较多，高级社

的农业生产实现了快速发展，也避免了土地私有

制导致重蹈两极分化，进而避免广大农民陷入更

深重的贫困陷阱。尽管如此，高级社由于实行集

体统一生产经营的规模较大，又实行集体劳动，在
这种经营方式下，怎样才能处理好国家、集体、成

员利益关系成为难题。刚成立起来的高级社，经

营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加之干部经营管理经验不

足，有的高级社经营管理不善，发生成员收入减少

的现象。这是一个影响成员积极性的重要问题。
加之农民家庭经营的长久习惯，一些农民要求退

出高级社，再回到家庭经营。为改善高级社的经

营管理，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

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
定，高级社应根据生产经营的范围、生产上分工的

需要和社员的情况，把社员分成若干个田间生产

队和副业生产小组或副业生产队，实行定额管理，
并以劳动日作为报酬的计算单位。

高级社实施定额管理制度后，引发了 包 产 到

户的实行。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在用劳动日

作为社员报酬计量单位时，精准评定集体劳动中

各成员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的难度较大，这种情

况下的计工分，并按工分分配，也导致了实际存在

的成员与成员之间吃“大锅饭”问题。顺着中央实

施定额管理的思路，农民认为“包”的单位越小越

好，直至小到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制度改进逻

辑下，１９５６年开始，安徽、四川、江苏、浙江、河北、
广东等地的一些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可惜，根据

１９５７年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向全体农

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中，把闹退社和包产到

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包产到户历

时不足一年就被迫终止。
农民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 后 不 久 的１９５９年

和１９６０年，又实行包产到户。不 过，包 产 到 户 这

两次兴起，与１９５６年第一次兴起有明显差异：第

一，与第一次兴起是顺着推进定额管理进一步探

索完善经营 体 制 不 同，后 两 次 是 面 对 由 于“大 跃

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而导致生

产生活的困难，迫不得已的维持生计的一种自救

措施。第二，实行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大，而且支持

的人，不仅有基层干部，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更是上升到

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刘少奇、陈云、邓小

平。可惜，受当时主流意识影响，包产到户被视为

“单干”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两次兴起都被迫

取缔。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一些地方仍然坚持包

产到户，只不过是悄然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创造的包干到户 能 够 被

允许并长久实施，是因为有了与改革开放前不同

的历史条件，即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并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农村改革初期，包
干到户与包产到户一样，经历了由不准到被明确

为国家 的 正 式 制 度 的 过 程。中 央 重 视 吃 粮 靠 返

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简称“三靠”）生产大

队、生产队的困境，允许在这些生产大队、生产队

实行包产到户。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１９８２年，“中央 一 号”文 件 中 共 中 央 批 转《全 国 农

村工作会议纪要》中首次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明

确为姓“社”。无论是先期在“三靠”地区允许实行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１９８２年“中央一号”文

件出台起在全国范围推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
是主张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多种责任制。在这

样一个政策调整过程中，两者与其他多种形式的

责任制，都被视为多种联产责任制形式之一，用了

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加以

统称，不仅如此，还特别突出两者，而且并提，像双

胞胎一样对待，没有孰轻孰重之分。
然而，由于诸方面原因，实践对可实行多种形

式责任制的政策作出了选择，包干到户在全国普

遍实行，而包产到户等多种责任制形式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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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到１９８３年，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占总

农户数的比例高达９７．８％。可见，晚出生的包干

到户替代了有过２０多年历史的包产到户。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国家放权搞活经济改革的大

的政策环境外，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包产到户、包干

到户实施中操作的繁简程度。当时流传“大包干

（即包干到户），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

家的，留 足 集 体 的，剩 下 都 是 自 己 的”的 顺 口 溜。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民不能跳出小农经济

下家庭独自经营的长久习惯。对此，很多人没有

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不愿意对其加以承认。

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集体积累

能力不同的双层经营体制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不同，这在一开 始 就 是

很清楚的。１９８０年５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员

谈话，在肯定安徽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时，并不是笼统说，而是对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

阳县的包干到户分别表述。［１］（Ｐ３１５）

无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推进农业生产集

体化及在高级社中实行定额管理，还是农民首创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
集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形成了不同的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利益关系。就

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表现上是收益

分配份额多与少的差异，实质上是收益分享权的

差异，前者只是后者的表象。
包产到户是集体将土地等农业生产 资 料，交

由农户承包经营，承包户生产的产品归集体，集体

根据承包户生产的农产品给其计工分分配，或对

承包户实行定产和超产部分给予一定奖励，即在

家庭承包经营的收益分配上实行“活”包。如果与

包干到户的通俗说法对应表述，就是交够国家的、
给够个人的、剩下都是集体的。换言之，实行包产

到户后，集体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边际收益仍有分

享权。
包干到户也是集体将土地等农业生 产 资 料，

交由农户承包经营，但与包产到户不同的是，集体

不按承包户生产的农产品给承包户记工分分配，

而是承包户交足集体和国家的，剩余部分全部归

承包农户所有（实际上这种承包经营不再联系产

量，据 中 央 文 件 起 草 者 说，为 避 免 包 干 到 户 被 扼

杀，仍将包干到户与其他责任制统称为联产承包

责任制），即 在 家 庭 承 包 经 营 收 益 的 分 配 上 实 行

“死”包。换言之，实行包干到户后，承包农户交足

国家和集体的后，边际收益由承包户独享。特别

是２１世纪初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不仅不交

农业税，还不向集体交旨在促进集体积累和统筹

发展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提留款，也就

不存在“交足国家和集体的”，这实际上是农民在

承包经营集体土地的收益上，由包产到户的边际

收益分 享 权 扩 大 到 对 整 个 收 益 拥 有 独 享 权。如

此，在包干到户这种经营方式中，就农民承包经营

集体土地的收益而言，集体的收益分享权完全让

给了成员。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中集体与农民在承包经

营收益分享权的差异，衍生出集体积累能力的差

异。实行包产到户，集体由于在家庭承包经营的

收益上仍有分享权，可实行持续积累，也就有助于

实现统筹发展，从长远看，可以实现集体与成员发

展的统一。
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不同，集体由于 在 家 庭

承包经营收益上的分享权缺失，导致了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由于集体积累能力弱化，局部利益与全

局利益没有统一起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全局利益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较长时期内，全局利益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

业化。为此，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需要将农业

部门的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即实行农业养育工

业的政策，这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除此之外，中
国还有更为特殊的情况，即作为处于劣势地位的

后发国家，为实现赶超发展，对于尽快完成工业化

资本原始积累更为迫切，因而更需要农业对工业

的养育。毛泽东用“大仁政”与“小仁政”［２］（Ｐ１６３）这

种中国式的话语，来定位当时的政策取向。建立

高级社乃至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要义之一就是

要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即通过这一体

制，促进农业发展和顺利实行低价收购农产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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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业化需要的农副产品，以及出口农产品为进

口工业技术装备提供外汇支持。“大仁政”政策取

向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只不过这一政策实施的

时间过长，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农民

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自高级社起，就开始主张实行

包产到户，以改善成员与成员、成员与集体、集体

与国家的收益关系。由于要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

的实施和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家庭经营，导致

对农民发明的，能够改进集体经济中国家、集体、
个人利益关系的包产到户没有给予重视，还将其

定性为姓“资”，加以批判和取缔。改革以来，由于

独立的工业体系已建立，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

任务已经完成，加之对社会主义农业经营方式认

识的变化，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就可以实行。集

体由于实行包干到户失去了家庭承包经营收益的

分享权，加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产权制度改革中，
把集体乡镇企业改为非公有制企业，集体积累和

统筹发展能力进一步弱化，仅剩下少量机动地、水
面等发包收入，不少集体经济组织滑落至没有统

一经营活动的“空壳村”。这些都解构了集体积累

和统筹发展机制，乡村发展的全局利益被淡化。
二是，由于集体积累能力弱化，近期利益与长

远利益没有统一起来。在改革开放前，通过发展

集体经济及构建起的集体积累和统筹发展机制，
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３］（Ｐ７６－７９）也为工业化提供了支持，长远利益

基本实现了。实行包干到户，在兑现近期利益之

后，由于集体积累能力弱化，也就弱化了统筹发展

能力，这一缺陷很快显现，使之后的发展面临重重

困难。依时序而言，小规模家庭经营与大市场对

接难，农民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卖难；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难以跟进，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村教

育与城市教育差距拉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的

问题日益显现，由此导致农民发展能力弱化；不少

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而空心化。当年，毛泽东反

对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基于组织起来能够解决发

展中的困难，担忧实行包产到户后，可能发生农民

重新陷入发展困境和两极分化。陈云针对毛泽东

认为他是主张搞分田到户，时隔２０年后，到１９８２
年１１月２２日，还非常认真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解 释 说：“一 九 六 二 年 我 同 毛 主 席 谈 话 以

后，毛主席很生气，在北戴河开会，批了三个文件

给我们看，并对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批得很厉害，
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

没有发展 到 那 个 程 度。”［４］（Ｐ５２２）这 一 辨 释 表 明，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陈云支持的是包产到户，而对

可能导致集体经济解构的分田到户是不赞成的。
包干到户这种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近 期 利

益与长远利益没有统一的问题及导致的乡村发展

困境，其启示是深刻的。基层利益主体进行的制

度创新，由于是为实现自身利益更大化而展开的，
也会发生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

利益关系的改变。因此，对于基层从实现利益更

大化进行的制度创新，应当正视这种利益诱导制

度创新的逻辑，在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的同时，还要

进行顶层设计，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局部

利益与全局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能够统一。

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集体统筹发展

能力不同的双层经营体制　　　

无论是实行包产到户，还是实行包干到户，其
中的家庭承包经营，都是集体经济的一个经营层

次，但由于“包”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家庭承包经营

的主体地位不同，集体统筹发展能力也存在差异。
包产到户是在集体所有和统筹发展下的家庭

承包经营，集体保持了较强的统筹发展能力。无

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以来，包产到户都没有普遍

实施，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从实施包产

到户的地方看，包产到户不会冲击集体统一经营，
是对单一实行集体统一经营的一种完善。例如，

１９６１年，实施范 围 和 影 响 都 很 大 的 安 徽 省，吸 取

以往包产到户被取缔的教训，不叫包产到户，取名

责任田。更为重要的是，在实施包产到户时做出

了较周详的配套制度安排，规定了以户为单位承

包生产队的土地要完成定产指标，生产队还实行

计划统一、包产部分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

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的“五统一”。［５］（Ｐ２１５－２１９）可见，
实行包产到户，一方面，构建起能够兼顾集体与成

员利益的新型关系，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进而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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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构建起集体统

一经营统领家庭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避免

回到一盘散沙的小农发展路径，能够发挥集体积

累和统筹发展优势，能够解决家庭承包经营中遇

到的困难。
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不同，是集体所 有 下 独

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受收益分配上的“死”包等因

素共同作用，集体统筹发展能力弱化。包干到户

与包产到户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集体把家庭承包

经营的收益分享权让给了成员，加之搞活经济改

革的推进，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层次，成为独立的

市场主体，重塑起农户经济。在这种与实行包产

到户有区别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没有按最初的设计加以坚

持，不仅把水利、农机具等全部分到户，还没有及

时推进促进统一经营发展的改革，加之比公司、专
业合作社等的政策支持弱、法律制度安排滞后，导
致集体统一经营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还逐

步弱化，有的仅剩家庭经营一个层次。国内外实

践表明，组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仅就

国内而言，自晚清起，到民国时期，无论日伪占领

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借鉴国外发展合作社的

做法，试验过把个体农民组织到合作组织。只不

过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组织的功能，除促进农业生

产发展是相同的外，还会因为倡导者的不同而有

差异。梁漱溟等开展的近代乡村建设的实验，把

合作组织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国民党

政府和日伪把合作组织作为对农民实行强制掠夺

的组织保障。毛泽东提出“组织起来”，作出了组

织起来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

变富裕的必由之路”的论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

合作组织的发展，旨在破解小农生产经营中解决

不了的问题。离开集体行动的单一家庭经营，难

以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从历史上看，中

国历史上实行家庭经营，但农民难以发展，其收益

权也是要被侵蚀的，即便国家强制实行重农抑商

政策，农民依然摆脱不了发展困境。从国外实践

看，即便是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较大的欧美国家，仍
然离不开集体行动，这是欧美合作社、行业协会等

多种合作组织发达的原因。实行包干到户重塑的

农户 经 济，其 经 营 规 模 在 全 球 范 围 都 是 较 小 的。
农户经济的再度兴起和发展，打破了乡村发展对

集体经济的依赖，给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

活力，但一段时期内回到与农业现代化必然的组

织化相反的去组织化的小农发展路径，也使农业

和乡村发展的内生发展能力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的乡村振

兴战略，提出了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双层经营体

制和增强集体统筹发展能力的课题。国际经验表

明，人多地少的国家一般选择综合合作，而人少地

多的国家选择专业合作。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

赋，决定了应主要发展综合性的组织化。在实行

家庭承包经营后的再组织化中兴起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可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但不能解

决乡村社区发展的问题，不能承担城镇化进程中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等权益保障的功能。中国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本来是实行综合合作，不仅有社区

内的生产经营合作，还有兴办基础设施和发展社

会事业的合作。一段时期内，由于实行包干到户

后集体经济弱化，离社区综合合作渐远。华西村、
兴十四村等乡村振兴领头雁所形成的城乡融合发

展态势，与无集体统一经营的“空壳村”及导致农

村空心化的反差表明，发展家庭经营、家庭农场乃

至专业合作社可以促进产业兴旺和农民增收，对

其发展应予以支持，但仅仅如此，如果社区集体积

累和统筹发展机制缺失，不保障集体应有的权益

并促进集体统一经营的发展，就难以扭转乡村发

展内生能力弱而对政府的强依赖，［６］也就难 以 形

成资源向乡村聚集的效应，人才、资金仍然会由乡

村向城镇单向流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也就难

以形成。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

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发展农民合作，这就解决了

仅注重发 展 专 业 合 作 而 忽 视 发 展 综 合 合 作 的 问

题。面对社区综合合作的发展困难，应采取一系

列措施，除在乡村治理上加强党的领导、对集体统

一经营在政策上予以支持、通过明确集体经济组

织法人地位予以法律保障外，还应当改变双层经

营中集体权益弱化的问题。基于包干到户的普遍

和长久实行，而且也能够保障农民的权益，以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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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制度变迁路径，不能为还集体本应有的收

益分享权而再回到包产到户的双层经营体制及与

之相应的乡村发展路径，而是应坚持和完善集体

积累和统筹发展机制，并基于现阶段的实际，通过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造，以及

促进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合，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和增强集体统筹发展能力，促进资源向乡村集聚

和城乡融合发展，把保障集体权益与保障成员权

益、保障各方面权益与促进乡村振兴统一起来。［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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